
1 

关于对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

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的回复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根据贵所 2020 年 7 月 22 日下发的《关于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》

（审核函〔2020〕010139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意见落实函”）的要求，国金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发行人”、“公司”）的保荐机构，会同发行人对贵单位提出的相关事

项进行了逐项落实，现回复如下，请予审核。 

如无特殊说明，本意见落实函回复中简称与招股说明书中简称具有相同含义。 

字体 含义 

黑体 意见落实函 

宋体 对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

楷体加粗 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内容 

在本意见落实函回复中，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，

均为四舍五入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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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1、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发行人与协成集团的关系、向协

成集团的销售模式。 

回复： 

一、发行人说明 

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“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”之“十一、发行人销售和采购

情况”之“（一）发行人销售情况及其主要客户”之“4、向前五名客户的销售

情况”中补充披露了发行人与协成集团的关系、向协成集团的销售模式，具体如

下： 

……… 

（1）公司与协成集团的关系 

公司及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与

协成集团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

的家庭成员之间不存在持股、控制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，同时根据协成集团的确

认，协成集团为公司客户，公司与协成集团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关联关系。 

（2）公司向协成集团的销售模式 

公司与协成集团的销售模式为直销模式，由协成集团每次向公司下订单，公

司生产完成之后运输至协成集团。由于协成集团不属于国有企业，其与公司采用

商业谈判模式进行交易，未采用招投标模式。另，公司与协成集团之间不存在战

略合作协议。 

……… 

二、保荐机构意见 

通过对发行人及协成集团访谈、查询工商资料，查阅销售合同等程序，保荐

机构认为：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，补充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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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2、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发行人销售疫情防护用品原材料

对其 2020 年 1-6月业绩的影响。 

回复： 

一、发行人说明 

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“重大事项提示”之“二、发行人财务报告审计基准日

后的主要经营状况”之“（一）2020 年 1-6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及经营情况”及“第

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”之“十五、审计基准日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

之间的经营状况”之“（一）2020 年 1-6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及经营情况”中补充

披露了公司销售疫情防护用品原材料对其 2020 年 1-6 月业绩的影响，具体如下： 

……… 

3、销售疫情防护用品原材料对其 2020 年 1-6 月业绩的影响 

2020 年 1 月份国内爆发了新冠疫情，公司部分客户利用丙纶长丝进行口罩

绳带生产，主要为东莞市骏马织造有限公司、东莞市能冠织带有限公司等客户，

该类客户因为销售口罩绳带等业务，导致向公司的采购订单量增加。2020 年 1-

6 月，公司与涉及口罩绳带客户销售收入为 906.33 万元，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

例为 5.54%，占比较小。该类客户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693.50 万元，增长

金额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为 4.24%。综上所述，销售疫情防护用品原材料（丙纶

长丝）对公司 2020 年 1-6 月业绩影响较小。 

……… 

二、保荐机构意见 

通过对发行人及主要客户访谈、查询工商资料、查阅销售合同、核查销售收

入明细表等程序，保荐机构认为：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，补充披露

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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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对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委

审议意见的落实函的回复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 

徐学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幸思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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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对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委

审议意见的落实函的回复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月  日 

 


